
 

 

 

 

 

通大院杏团〔2024〕2号 

 

关于印发《南通大学杏林学院大学生社会实践

活动管理办法 (试行)》的通知 
 

各学部： 

《南通大学杏林学院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管理办法 (试行)》

已经党政联席会议研究通过，现予以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

 

南通大学杏林学院 

2024 年 4 月 17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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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总则 

第一条 社会实践是高等学校实践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是

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形式，是促进学生全面成才的有效途径。为

了加强社会实践活动的组织领导和管理，使大学生在社会实践活

动中受教育、长才干、作贡献，增强社会责任感，结合我院实际，

制定本管理办法。 

第二条 社会实践是在校学生利用假期(主要指寒暑假)或课

余时间，通过开展社会调查、科技服务、挂职锻炼等形式，深入

社会，了解国情，接受教育和锻炼，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提供

服务等活动的总称。 

二、组织和实施 

第三条 为加强对活动的组织领导，由学院（启东校区管委

会）党委分管领导及党群工作处、学生工作处、教务处、财务处、

科技与产业合作处、团委等部门负责人组成院社会实践活动领导

小组，专门负责社会实践活动的指导和协调。 

第四条 在院社会实践活动领导小组的指导和协调下，由院

团委会同有关部门负责学生社会实践活动的总体规划、方案制定

并组织实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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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各学部由学部主任、学部副主任、党总支副书记、

学工办主任、分团委书记等组成社会实践活动领导小组，加强指

导和协调。 

第六条 指导学生开展社会实践活动是各级党政干部、共青

团干部、思想政治理论课和哲学社会科学课教师、辅导员和班主

任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。学院鼓励专业教师参与和指导大学生开

展社会实践活动。根据学院统一部署和要求，各级组织应及时宣

传动员，制定计划，组织实施，并指导和帮助学生开展好活动，

活动结束时 要认真做好总结考核工作。 

第七条 社会实践活动的形式主要有教学实践、专业实习、

军政训练、社会调查、生产劳动、志愿服务、公益活动、科技发

明和勤工助学等。组织社会实践活动要和社会热点问题相结合、

与学生专业学习相结合、与学生就业相结合。学生可根据自己的

爱好、特长，选择与自己所学专业关系密切的实践活动形式，以

发挥自己的专长和优势，提高自己的综合素质。 

第八条 加强社会实践基地建设，将大学生锻炼成长的需要

和大学生就业创业相结合。 

三、考核 

第九条 学生在校期间，须参加寒、暑期社会实践活动不少

于 6 次，完成社会实践核算为《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实践》课程

学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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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条 学生参加社会实践活动要认真填写《大学生社会实

践活动登记表》，由所在实践单位签署意见，并完成一篇字数不

少于 1500 字的具有一定质量的活动小结或调查报告，经班主任

或辅导员评定意见后交所在学部团组织审核，并将成绩报院团委

备案。 

四、奖惩办法 

第十一条 学生社会实践活动的成绩分优秀、良好、及格、

不及格四等，并归入档案。 

第十二条 每学期进行一次社会实践活动的总结、评比和表

彰工作。在总结的基础上，分别进行院级先进单位、优秀小分队、

先进个人、优秀指导教师和优秀调查报告等评选。对于成绩突出

的集体和个人将上报省市有关部门予以表彰。 

第十三条 各学部组织学生开展社会实践活动情况是学生工

作考评的重要依据之一。社会实践活动参加率低于 95％的团支

部、班级不得参加校院“红旗团支部”、“先进班级”的评比，参

加率低于 95％的分团委不得参加校院“红旗团委”的评比。 

第十四条 社会实践活动成绩是学生评选各类先进和奖学金

的主要依据之一。学生学年内无故不参加社会实践活动或社会实

践考核成绩不及格的，取消其年度奖学金和先进评选的资格(包

括三好学生、优秀学生干部、团内先进等)。 

五、经费使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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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五条 学院设立社会实践专项经费，实行专款专用，主

要用于社会实践参加人员的差旅费、宣传费、活动组织和表彰奖

励等。 

六、附则 

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南通大学杏林学院大

学生社会实践活动管理办法(试行)通大院杏学〔2022〕56 号同

时废止。 

第十七条 本办法由院团委负责解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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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页无正文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南通大学杏林学院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年4月17日印发 

 


